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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桃園區公所

110年10月廉政電子報
廉政、安全及機密維護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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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偵辦新北市立A高中軍訓教官涉嫌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緩刑肆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萬元；褫奪公權貳年。 
    甲○○自民國105年1月起任職新北市立A高中軍訓教官，為依高級中等學校軍訓教官編制員額資格遴選辦法第2條規定，由教育部會同國防部遴選後，介派至高級中等學校服務之現役軍人，負責學生生活管理、宿舍管理、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校園安全室指派工作及替代役男生活輔導等業務，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其明知依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頒布之「教育服務役役男輔導訪視執行計畫」，其需定期至認輔學校訪視該校之替代役男，且必須利用下班時間實際前往訪視，始得請領每次新臺幣250元之訪視勤務費；若係於上班時間前往訪視，則應簽署「放棄替代役訪視勤務費切結書」而不得請領款項。詎甲○○竟於106年2月起至107年12月止，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之犯意，而接續為下列行為：

㈠、甲○○自106年2月起至107年7月止，均係利用上班時間前往認輔學校訪視替代役男，本不得請領訪視勤務費，竟仍按月製作「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教育服務役認輔教官訪視役男勤務費印領清冊」，依規定層核後，透過分會學校轉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致使不知情之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承辦人陷於錯誤，誤認甲○○係於下班時間按規定前往訪視役男，而撥付訪視勤務費共1萬7,500元與甲○○。
㈡、甲○○自107年8月至同年12月，明知其並未實際前往認輔學校執行訪視勤務，並無申請訪視勤務費之法定原因，竟於其職務上按月製作之「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教育服務役認輔教官訪視役男勤務費印領清冊」公文書上為不實之登載，並將上開印領清冊依規定層核後，送交分會學校轉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對於替代役男訪視勤務費核發之正確性，並致使不知情之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承辦人陷於錯誤，誤認甲○○係於下班時間按規定前往訪視，而撥付訪視勤務費共1,500元與甲○○。

    案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簽分偵辦暨法務部廉政署（下稱廉政署）移送同署檢察官偵查起訴。按現役軍人犯刑法瀆職罪章之罪，除特別法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外，依各該規定處罰，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2款、第2項定有明文。貪污治罪條例為刑法瀆職罪章之特別法，故現役軍人如具有刑法第10條所定公務員身分者，其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時，即應適用貪污治罪條例論罪。又公務員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其所謂「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係指假借職務上一切機會，予以利用者而言。其所利用者，職務本身固有之事機，固無論矣，即使由職務上所衍生之機會，亦包括在內，要不以職務上有決定權者為限。然必也因法律或命令賦予行為人以一定之職務，而行為人竟利用職務本身固有之事機，或由該職務上所衍生之機會，予以詐財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有97年度台上字第6802號判決參照）。又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4款規定，現役軍人犯刑法「偽造文書印文罪章關於公文書、公印文之罪」，係指刑法第15章偽造文書印文罪中關於公文書、公印文部分之罪而言，包括刑法第211條偽造變造公文書罪，第212條偽造變造特種（公）文書罪，第213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公文書、特種公文書及登載不實公文書罪，第218條偽造盜用公印或公印文罪，均屬之（參考最高法院93年度台非字第241號判決意旨）。

    本件被告係A高中之軍訓教官，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且係現役軍人，其利用職務上機會以詐術取金額之行為，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2款、第2項、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現役軍人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又被告係現役軍人，行使其職務上登載不實之「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教育服務役認輔教官訪視役男勤務費印領清冊」公文書之行為，足生損害於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對於替代役男訪視勤務費核發之正確性，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4款、刑法第216條、213條之現役軍人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其公務員登載不實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又被告主觀上基於詐取替代役男訪視勤務費之單一犯意，自106年2月起至107年12月止各月份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之行為及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之行為，各次犯行之時間緊接，而侵害同一法益，在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依接續犯各論以包括之一罪。又被告所犯現役軍人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與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間，有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關係，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現役軍人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處斷。
 (內容摘自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9 年軍訴字第3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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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帳單代收代付APP費用， 可申請「限制使用」或「限制額度上限」。 
    數位經濟下，手機應用程式（APP）成為民眾日常生活的要角，電信帳單代收代付APP費用的爭議也隨之增加。為確保消費者權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通傳會）已協調電信業者提供防制機制，手機門號用戶可視實際需求，針對電信帳單代收代付功能，申請「限制使用」或「限制額度上限」。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疫情影響下，宅經濟發威，越來越多消費者使用Google Play或App Store等平台下載的APP（如：電子書、線上遊戲及線上影音串流等），並透過電信帳單代收代付APP所產生的費用，衍生不少爭議。經該處統計，本（110）年1月1日至7月31日止，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電信帳單代收代付APP費用相關申訴案158件，其中78件爭議主因為「誤觸APP內購買」，及（或）「消費額度超出預期」。為兼顧消費者使用的便利性與安全性，通傳會已依行政院消保處會商結論，協調電信事業提供下列防制機制，並於通路門市加強宣導：

 一、消費者如擔心孩童誤觸APP內購買，或為避免遭人盜用，不想使用電信帳單代收代付服務，可透過撥打客服專線、連結網站或親自到門市等管道，洽詢門號所屬電信業者，要求「限制使用」該功能。

 二、消費者如仍有使用電信帳單代收代付服務的需求（如：支付線上課程或線上遊戲等APP費用），又擔心不能掌握消費額度，造成過度消費，除可隨時向門號所屬電信業者查詢消費額度外，亦可洽電信業者辦理「限制額度上限」。

    最後，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消費者，數位商品有其交易特性，不論綁定信用卡或以電信帳單代收代付服務支付APP所產生的費用，都應妥善保管行動設備、帳戶與密碼等資料，並隨時注意手機簡訊與電子郵件收到的通知訊息，及時掌握、及時因應，以減少事後爭議的困擾。
(內容摘自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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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失洩漏底價行為已觸犯刑法第132條過失洩漏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罪。
    甲○○為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下稱新北市養工處）正工程司，負責協助科長綜理行政業務及工程業務管考，暨擔任採購案件之開標主持人，為依據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員。緣新北市養工處於民國105年9月5日辦理「105年度新北市○○○○○○○○○○0○○區0○0○○○0○○○號：0000000-0-A)」議價案第1次開標作業，開標前由該處處長乙指派擔任開標主持人，採最低標方式決標，底價經核定為新臺幣(下同)13萬元，甲○○本應注意依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3項規定，底價於開標後至決標前應予保密，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於同日14時55分許，在新北市養工處5樓會議室，進行上揭開標時，計有A公司1家廠商投標，投標價為13萬6,000元，高於底價13萬元，經2次減價後之標價分別為13萬3,000元、13萬1,000元，均仍高於底價13萬元，依政府採購法第53條第1項後段規定，應與廠商進行第3次減價程序，尚不得逕予宣布底價或決標，竟誤認A公司第2次減價後之標價為13萬元，當場逕行宣布「核定底價13萬元」，洩漏底價予在場參與投標之人員及廠商代表知悉，經在場廠商代表丙發現並提醒後，而宣布廢標。

    案經法務部廉政署移送偵辦。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2條第2項過失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嫌。被告於警方發現犯嫌前，即已主動至法務部廉政署自首犯行，請依刑法第62條前段自首之規定，減輕其刑。又請審酌被告並無任何前科紀錄，僅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事後並深表悔悟，歷此教訓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請從輕量處罰金之刑，並予宣告緩刑，以勵自新。
 (內容摘自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7年度簡字第2245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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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認為既參加集團性犯罪組織，又參與其集團「車手」之詐欺犯行，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依想像競合犯論以後罪科刑時，於有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之必要，且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由法院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相關規定，一併宣告刑前強制工作。
   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於2月13日作成首件裁定，認行為人以一行為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而為科刑時，於有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且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由法院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一併宣告刑前強制工作。

   本件法律爭議，係因就此類案件有2種不同見解：（1）立於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封鎖作用意旨之肯定說，認為可以逕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宣告強制工作。（2）採否定說，認為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規定，不能依上述條例為強制工作之宣告，因為參與犯罪組織罪之罪刑較輕，已經被刑法加重詐欺取財罪所吸收。

   本件108 年台上大字第2306號刑事裁定，採修正的肯定說，就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規定為目的性限縮。其理由略以：

（一）想像競合犯係列在刑法總則「數罪併罰」內，且法文稱「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可知行為人所犯數罪係成立實質競合，自應對行為人所犯各罪，均予評價。此與法規競合僅選擇其中最適宜之罪名，為實質上一罪有別。想像競合犯本質上為數罪，各罪所規定之刑罰、沒收及保安處分等相關法律效果，自應一併適用，否則將導致成立數罪之想像競合與成立一罪之法規競合，二者法律效果無分軒輊之失衡情形。

（二）想像競合犯既係「從一重處斷」，依刑法第33條及第35條僅就刑罰之主刑定有輕重比較標準，因此「從一重處斷」僅限於「主刑」。至輕罪參與犯罪組織罪所規定之沒收及保安處分，非屬主刑，與從一重處斷無關，自得一併宣告。

（三）對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在文義射程範圍內，依體系及目的性解釋方法所為之解釋，屬法律解釋範圍，並非對同條但書所為擴張解釋或類推適用，與不利類推禁止之罪刑法定原則或罪刑明確性原則無關。

（四）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三年」，未依個案情節，區分行為人是否具有反社會的危險性及受教化矯治的必要性，一律宣付刑前強制工作3年。本於法律合憲性解釋原則，依司法院釋字第471號關於行為人有無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及比例原則等與解釋意旨不相衝突之解釋方法，為目的性限縮，對犯該條例第3條第1項之參與犯罪組織罪者，視其行為之嚴重性、表現之危險性、對於未來行為之期待性，以及所採措施與預防矯治目的所需程度，於有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且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由法院依該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一併宣告刑前強制工作。
(內容摘自司法院網頁)
              桃園區公所政風室關心您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

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

，公務員應能堅持廉潔，

拒絕貪腐。

法務部廉政署檢舉服務專線:0800-286-586
檢舉傳真專線:
(02)2562-1156
桃園市政府政風處：

(03) 3322783（電話）、(03) 339-1597（傳真）

桃園市桃園區公所政風室：

(03)3322172（電話）、(03)3330958（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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